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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4           证券简称：*ST中葡            公告编号：临 2022-021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申请之日后的 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

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月修订）第 9.1.11 规定：“本所在作出是否撤销风险警示、终止股票上市决

定前，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公司提供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本所作出

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审核确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 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但因 2019年度收入整体规模较小，

受经济下行压力、行业周期调整、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未来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面临较大压力；公司控股股东国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安投资持有的公司

股份涉及诉讼，累计被冻结数量为 504,926,298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1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向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于 2020年 5 月 11日起撤销了退市风险警示及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2、退市风险警示 



2 

 

公司因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相关法律法规自 2021年 4月 27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

票简称由“ST中葡”变更为“*ST中葡”。 

二、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情况 

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说明。 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158,508,648.09

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7,230,395.17 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211,238,599.50 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904,951.8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45,500,182.73 元。 

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已经 202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6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

告》和《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摘要》。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2

条和第 9.8.1条情形进行了逐项排查，公司 2021年度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指标涉

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且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鉴于上述原因，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公司拟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根据相关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三、其他提示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

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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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